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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12⽉14⽇电�近⽇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

发了《党政主要负责⼈履⾏推进法治建设第⼀责任⼈职责规定》，并

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地区各部⻔遵照执⾏。

《党政主要负责⼈履⾏推进法治建设第⼀责任⼈职责规定》全⽂

如下。

第⼀条�第⼀条�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⾯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，推动党

政主要负责⼈切实履⾏推进法治建设第⼀责任⼈职责，根据有关党内

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⼆条�第⼆条�本规定适⽤于县级以上地⽅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⼈。

第三条�第三条�党政主要负责⼈履⾏推进法治建设第⼀责任⼈职责，必须

坚持党的领导、⼈⺠当家作主、依法治国有机统⼀；坚持宪法法律⾄

上，反对以⾔代法、以权压法、徇私枉法；坚持统筹协调，做到依法

治国、依法执政、依法⾏政共同推进，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

会⼀体建设；坚持权责⼀致，确保有权必有责、有责要担当、失责必

追究；坚持以⾝作则、以上率下，带头尊法学法守法⽤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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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第四条�党政主要负责⼈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第⼀责任⼈，应当切实

履⾏依法治国重要组织者、推动者和实践者的职责，贯彻落实党中央

关于法治建设的重⼤决策部署，统筹推进科学⽴法、严格执法、公正

司法、全⺠守法，⾃觉运⽤法治思维和法治⽅式深化改⾰、推动发

展、化解⽭盾、维护稳定，对法治建设重要⼯作亲⾃部署、重⼤问题

亲⾃过问、重点环节亲⾃协调、重要任务亲⾃督办，把本地区各项⼯

作纳⼊法治化轨道。

第五条第五条�党委主要负责⼈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应当履⾏以下主要职

责：

（⼀）充分发挥党委在推进本地区法治建设中的领导核⼼作⽤，

定期听取有关⼯作汇报，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重⼤问题，将法治建设纳

⼊地区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⼯作计划，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、同推

进、同督促、同考核、同奖惩；

（⼆）坚持全⾯从严治党、依规治党，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，

提⾼党内法规制度执⾏⼒；

（三）严格依法依规决策，落实党委法律顾问制度、公职律师制

度，加强对党委⽂件、重⼤决策的合法合规性审查；

（四）⽀持本级⼈⼤、政府、政协、法院、检察院依法依章程履

⾏职能、开展⼯作，督促领导班⼦其他成员和下级党政主要负责⼈依

法办事，不得违规⼲预司法活动、插⼿具体案件处理；

（五）坚持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⼒的⽤⼈导向，加强法治⼯作

队伍建设和政法机关领导班⼦建设；



（六）深⼊推进法治宣传教育，推动全社会形成浓厚法治氛围。

第六条第六条�政府主要负责⼈在推进法治建设中应当履⾏以下主要职

责：

（⼀）加强对本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领导，制定⼯作规划和

年度⼯作计划，及时研究解决法治政府建设有关重⼤问题，为推进法

治建设提供保障、创造条件；

（⼆）严格执⾏重⼤⾏政决策法定程序，建⽴健全政府法律顾问

制度、公职律师制度，依法制定规章和规范性⽂件，全⾯推进政务公

开；

（三）依法全⾯履⾏政府职能，推进⾏政执法责任制落实，推动

严格规范公正⽂明执法；

（四）督促领导班⼦其他成员和政府部⻔主要负责⼈依法⾏政，

推动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⻔监督，纠正⾏政不作为、乱作为；

（五）⾃觉维护司法权威，认真落实⾏政机关出庭应诉、⽀持法

院受理⾏政案件、尊重并执⾏法院⽣效裁判的制度；

（六）完善⾏政机关⼯作⼈员学法⽤法制度，组织实施普法规

划，推动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。

第七条�第七条�党政主要负责⼈应当将履⾏推进法治建设第⼀责任⼈职责

情况列⼊年终述职内容，上级党委应当对下级党政主要负责⼈履⾏推

进法治建设第⼀责任⼈职责情况开展定期检查、专项督查。



第⼋条�第⼋条�上级党委应当将下级党政主要负责⼈履⾏推进法治建设第

⼀责任⼈职责情况纳⼊政绩考核指标体系，作为考察使⽤⼲部、推进

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依据。

第九条�第九条�党政主要负责⼈不履⾏或者不正确履⾏推进法治建设第⼀

责任⼈职责的，应当依照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等有关党内法规和

国家法律法规予以问责。

第⼗条�第⼗条�中共中央、国务院⼯作部⻔的主要负责⼈，县级以上地⽅

党委和政府⼯作部⻔的主要负责⼈，乡（镇、街道）党政主要负责

⼈，参照本规定执⾏。

第⼗⼀条�第⼗⼀条�本规定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负责解释。

第⼗⼆条�第⼗⼆条�本规定⾃2016年11⽉30⽇起施⾏。


